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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、卫生健康人才培养）补助资金 1.5 万元。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该项补助资金收入列《2024 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》

“1100249 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”科目，支出列

2100401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”科目。

二、此次下达的补助资金列入直达资金管理，直达资金标识

贯穿资金分配、拨付、使用等整个环节，财政部对直达资金实行

动态监控。

三、请结合本地实际，统筹安排并使用好中央财政补助资金，

切实加快预算执行进度，保质保量完成各项任务。

四、请认真贯彻落实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有关要求，完

善绩效目标管理，做好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价，确保财政资金安全

有效。

附件：1.2024 年中央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（医疗卫生

机构能力建设、卫生健康人才培养）补助资金分配表

2.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

塔城地区财政局

2024 年 6 月 14 日

抄送：地区卫生健康委员会、地区审计局，本局预算科（政府债务管

理科）、国库科、财政评价监督科。

塔城地区财政局办公室 2024 年 6 月 14 日印发


